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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事務委員會應如何推展主要官員問責制度的研

究工作提出各項建議，並徵詢委員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事務委員會在 1999至 2000年度會期的工作

2. 在上屆立法會會期，事務委員會曾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
港特區 ”)的政制發展進行公眾諮詢。事務委員會亦審閱了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 7個國家的政府體制所撰寫的研究報告。該
7個國家分別為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西蘭及新加坡。

3. 經考慮所接獲的所有意見，並詳細商議各項有關事宜後，事

務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報告》。事務委

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之一，是政府當局應研究實行更具彈性的合約制，

使主要官員須為他們所作的決定承擔政治責任。

4. 一項促請政府考慮立法會議員對事務委員會報告及有關事宜

的意見的議案，在 2000年 6月 14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進行辯論。有關議
案獲立法會通過。

2000年施政報告

5. 行政長官在 2000年 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公布，政府會研究如
何加強司局級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政府會考慮為此

等主要官員制訂一套相應的聘用制度，訂明他們的權責，同時界定他

們在新制度下制訂和執行政府政策時所擔當的角色。不論日後主要官

員採用何種任職制度，政府都必定確保公務員體制的穩定，保持公務

員系統的常任和中立原則，以及維持一個高效率、專業和廉潔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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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情況

6. 在 2000年 10月 14日會議上，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擬議問責制
度的研究工作由行政長官親自負責。政府當局會在合適時候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擬議制度的詳情。

7. 在 2000年 11月 20日會議上，委員曾討論事務委員會應如何跟
進處理此事。事務委員會認為，行政長官公布推行新的問責制度，是

回應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區政制發展所作建議的積極一步。事務委員

會同意就擬議問責制度進行公眾諮詢，以期在分析所接獲的意見後提

出本身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主席亦提議，事務委員會應前往若干

歐洲國家進行海外訪問，考察該等國家行政機關的問責制度。事務委

員會亦同意，秘書處應就此方面的日後工作路向擬備文件，供委員在

2000年 12月 18日的會議上考慮。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邀請公眾發表意見

8. 現建議循以下途徑，邀請公眾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或申述

意見  

(a) 分別在一份中文和一份英文報章刊登廣告；

(b) 致函邀請有關組織和人士；及

(c) 在立法會網址作出邀請。

諮詢公眾的事項

9. 現建議邀請公眾就以下事項發表意見  

(a) 應設立一個怎樣的擬議問責制度，才能加強主要官員／部長

所須承擔的責任；

(b) 在上述擬議制度下任免主要官員／部長的機制 (例如任免
權、聘任條件和任期 )；

(c) 主要官員／部長的權責；他們在制訂及推行政府政策方面所

擔當的角色；

(d) 在擬議制度下須作出甚麼行政及財務安排，以便終止現任公

務員的聘用，並重新委任他們為主要官員／部長；

(e) 委任公務員體制以內或以外的人士為主要官員／部長的優劣

利弊；

(f) 主要官員／部長與行政會議及公務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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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擬議制度會否有所不同；若然，有

何不同之處；及

(f) 任何其他相關事項。

進行公眾諮詢的時間安排

10. 鑒於聖誕和農曆新年假期將至，為了讓有關各方有足夠時間

擬備意見書，現建議事務委員會在 2001年 2月舉行兩至 3次會議，聽取
公眾的意見。

擬議的海外職務訪問擬議的海外職務訪問擬議的海外職務訪問擬議的海外職務訪問

背景

11. 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決定，各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委

員會每年均會兩次獲邀就議員擬進行的外訪活動提交撥款申請，一次

是在會期之初，另一次是在 3月。在收到申請後，內務委員會會考慮各
項申請的效益、訂定處理各項申請的先後次序，並向管理委員會建議

分配撥款的安排。

12. 《內務守則》第 22(u)條亦訂明，倘事務委員會認為需以立法
會轄下事務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活動，須先獲得內務委

員會允許。

建議

13. 主席建議，作為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的工作環節，事

務委員會應前往歐洲若干國家進行訪問，藉此借鑒海外經驗。有關訪

問的詳情現建議如下。

訪問國家

14. 謹建議籌組代表團，在 2001年 5月前往倫敦、巴黎及柏林進行
為期約 8天的訪問。選取該 3個地方作為訪問地點，是因為英國、法國
及德國的政府體制各有不同。在英國，執政內閣閣員全屬立法機關成

員，法國的執政內閣閣員卻不得同時出任立法機關成員，而德國則容

許但沒有規定執政內閣閣員須屬立法機關成員。

訪問行程

15. 現建議安排代表團與有關立法機關的成員 (包括議會議長、屬
不同政黨的議員及有關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 )、部長／大臣和高級公務
員，以及其他有關方面 (例如學者 )進行會晤及討論。秘書處為訪問編定
行程細節時，會請求香港駐倫敦及布魯塞爾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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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人數

16. 原則上，議員若以立法會代表的身份前往海外進行職務訪

問，其行程應獲全數資助。為了控制預算開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同意每次海外職務訪問受資助的代表團人數以 4人為限。未能獲選加
入代表團的議員可自費參與有關的外訪活動。秘書處通常安排一名職

員陪同代表團進行訪問。

預算開支

17. 在委員同意外訪活動的暫定行程後，秘書處會就訪問作出開

支預算。有關開支一般會包括航空旅費 (商務客位來回機票 )、酒店住
宿、膳食、海外膳宿津貼、旅遊保險、機場稅、當地接載及傳譯服務

費用。

暫定時間安排暫定時間安排暫定時間安排暫定時間安排

18. 事務委員會就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進行研究的暫定時間安

排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公眾諮詢

19. 謹請委員就上文第 8至 10段所載的建議提出意見。

擬議的海外職務訪問

20. 委員如同意事務委員會前往歐洲進行擬議訪問，請就以下事

項作出決定，以便稍後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a) 擬訪問的國家 (第 14段 )；

(b) 外訪的擬議時間 (第 14段 )；及

(c) 代表團的成員組合及團長 (第 16段 )。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2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事務委員會就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事務委員會就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事務委員會就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事務委員會就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進行研究的暫定時間安排進行研究的暫定時間安排進行研究的暫定時間安排進行研究的暫定時間安排

2000年 12月底 ! 邀請公眾循各種途徑向事務委員會提出或申述

意見

2001年 1月底 ! 提交意見書的限期

2001年 2月 ! 舉行事務委員會會議，聽取公眾口頭申述的意

見

2001年 3至 5月 ! 研究所接獲的口頭／書面意見

! 研究政府當局就所接獲口頭／書面意見作出的

回應

! 聽取政府當局就其初步建議作出的簡報

! 進行擬議的海外職務訪問

! 商議及作出建議

2001年 6至 7月 ! 研究及通過事務委員會報告


